
  
 

「開心家庭『童』歡樂」之「和諧家庭共維繫」推廣日 
“Happy Family Campaign”－ Harmony in Family Promotion Day 

 
本會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的支持，推出「開心家庭『童』歡樂」系列活動，其中一

項為「和諧家庭共維繫」推廣日。活動將於2012年2月舉行，旨在讓童軍成員及其家長一起參
與，透過不同型式的活動加強家庭成員的溝通，並渡過一個歡愉的一天。歡迎各級童軍成員、
領袖、會務委員及家長參加，詳情如下： 

 

（一） 日  期：  

 

 日期 星期 時  間 地  點 

 2012年2月19日 日 1400－1800 香港童軍中心 

 

（二） 活動內容： 「和諧家庭」親子專題講座、有獎問答遊戲、攤位遊戲、親子創作活動及
教育展覽。 

   

（三） 參加資格： 各級童軍成員、領袖、會務委員及其家長。（每位參加者必須攜同最多2名

家庭成員一同參與。） 

   

（四） 費  用： 全免 

   

（五） 報名辦法： 以署／地域／區／旅為單位，填妥專用報名表格【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
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://www.scout.org.hk下載】，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
須填妥家長同意書（PT/46）【負責領袖必須確保未滿18歲之童軍成員填妥
該等同意書，並由負責領袖保存，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】，於截止日期前傳
真3011 3183、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9樓青少年活動
署。 

   

（六） 名  額： 500人 

   

（七） 截止日期： 2012年1月27日（星期五） 

 

（八） 其  他： 1. 接納與否，均以書面或電郵通知。 

2. 參加單位必須由最少1位負責領袖帶隊出席。 

3. 制服成員必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出席。 

4. 「『和諧家庭』親子專題講座」將於推廣日當日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
在香港童軍中心11樓1104室舉行，歡迎各級童軍成員參加；所有參加講
座之成員必須攜同最多1名家長出席，並請於報名表格內註明。 

5. 參加者凡完成推廣日之指定活動，均可獲贈活動紀念章乙枚。 

6. 參加者若於2012年2月10日（星期五）仍未收到通知，請於辦公時間內
與活動幹事梁翠媚小姐（電話：2957 6414）聯絡。 

 

青少年活動總監 吳家亮 

（李子耀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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